
 

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於九十五年六月十二日訂定發布，並自同年七月一日施行，其後歷經二

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並自同年

三月一日施行。為配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增訂第五十二條之四，爰修正

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發給有效期間一年

之駕駛執照，增訂並自發照之日起，於六年期間內，每滿一年換發

一次。(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修正汽車駕駛人於定期換照期間，申請同級

車類職業駕駛執照或高一級車類駕駛執照考驗規定。(修正條文第

四條） 

三、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四條，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條。 

四、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修正汽車駕駛人於定期換照期間，如受吊扣

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之換照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 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條，修正引用條文，並定明汽車駕駛人於六

年期間內，無受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換發新照所應適用之規

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受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汽車駕駛人符合

前條規定情形，向公路

監理機關申請參加汽車

駕駛執照考驗，經考驗

合格後發給有效期間一

年之駕駛執照，並自發

照之日起，於六年期間

內，每滿一年換發一

次。 

       前項駕駛執照之變

更、換照、補照、登記

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七十五條規定辦

理。 

      第一項汽車駕駛人

應於駕駛執照有效期間

屆滿前後一個月內，向

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換發

新照；未依規定申請換

發者，於重行申請換發

時起，該六年期間續行

計算。 

第三條  汽車駕駛人符合

前條規定情形，向公路

監理機關申請參加汽車

駕駛執照考驗，經考驗

合格後發給有效期間一

年之駕駛執照，並應依

持照條件規定駕車。 

前項駕駛執照之變

更、換照、補照、登記

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七十五條規定辦

理。 

一、配合較高風險駕駛人

恢復換發短期駕駛執

照制度，爰修正第一

項規定，受終身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處分重

新申請考驗取得一年

效期駕駛執照之汽車

駕駛人，應自發照之

日起，於六年期間

內，每一年換發一

次。 

二、增訂第三項，規範換

照時間區間，及未依

規定換照者，其六年

觀察期之計算方式。 

三、至汽車駕駛人如於駕

駛執照有效期間內，

有違反本條例規定而

受吊扣或吊銷駕駛執

照處分者，即應依第

六條規定辦理，並重

新計算六年期間，併

予敘明。 

第四條  汽車駕駛人依本

辦法規定初次領有一年

有效期間之駕駛執照，

不得申請同級車類職業

駕駛執照或高一級車類

駕駛執照考驗及換發國

際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於前條

第一項規定之六年期間

內，取得同級車類職業

駕駛執照或高一級車類

駕駛執照時，仍每滿一

年換發一次。       

第四條  汽車駕駛人依本

辦法規定領有一年有效

期間之駕駛執照，不得

申請同級車類職業駕駛

執照或高一級車類駕駛

執照考驗及換發國際駕

駛執照。駕駛執照逾有

效期間後，不得駕駛汽

車。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修正第

一項，增訂汽車駕駛

人依本辦法規定「初

次」領有一年有效期

間之駕駛執照，不得

申請同級車類職業駕

駛執照或高一級車類

駕駛執照考驗及換發

國際駕駛執照。所稱

初次領有一年有效期

間之駕駛執照，係指

六年換照期間之第一

年，於經過該第一年

期間後，即得依道路



 

交通安全規則相關規

定申請辦理同級車類

職業駕駛執照或高一

級車類駕駛執照考驗

及換發國際駕駛執

照，另就現行條文後

段規定，本為汽車駕

駛人應遵循之事項，

尚無特別規定之必

要，爰予刪除。 

二、汽車駕駛人於六年期

間內領有一年有效期

間之同級車類職業駕

駛執照或高一級車類

駕駛執照考驗及換發

國際駕駛執照，仍應

受於六年期間內，每

滿一年即應換發一次

之限制，爰增訂第二

項予以明文規定。 

第五條  (刪除) 第五條  汽車駕駛人依本

辦法規定領有一年有效

期間之駕駛執照，於有

效期間屆滿時，依下列

規定換發新照： 

一、領有駕駛執照期

間，無依本條例受

吊扣或吊銷駕駛執

照處分及依本條例

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十一條之

一第一項或第六十

三條第一項記點情

形之一者，應於有

效期間屆滿後，向

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換發新照。 

二、領有駕駛執照期

間，有本條例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十一條之一第一

項或第六十三條第

一項記點情形之一

者，應於有效期間

一、本條刪除。 

二、鑑於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增訂受

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

取得駕駛執照之汽車

駕駛人，應自發照之

日起，於六年期間

內，每滿一年即應換

發一次駕駛執照，本

條已無規範實益，爰

配合刪除。 

三、汽車駕駛人如於六年

期間內未有違反本條

例而受吊扣或吊銷駕

駛執照處分者，即應

依第七條規定辦理，

併予敘明。 

 



 

屆滿後，再向公路

監理機關申請換發

一年有效期間之駕

駛執照。 

第六條  汽車駕駛人依本

辦法規定初次領有一年

有效期間駕駛執照，期

間曾依本條例受吊扣駕

駛執照處分者，於有效

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

換發新照。其得依第二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重

新經教育訓練合格後，

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再

申請駕駛執照考驗。 

      汽車駕駛人依本辦

法規定初次領有一年有

效期間駕駛執照，依本

條例規定受吊銷駕駛執

照處分者，得依下列規

定重新申請駕駛執照考

驗： 

一、依本條例第六十七

條規定受終身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處

分，於符合本條例

第六十七條之一規

定後，依第二條及

第三條規定辦理。 

二、其他受吊銷駕駛執

照處分，於不得考

領駕駛執照期間

後，經依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重

新經教育訓練合

格，得依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再申請駕

駛執照考驗。 

依前二項規定初次

領有一年有效期間駕駛

執照，於有效期間屆滿

後，汽車駕駛人再受吊

扣駕駛執照處分者，其

原領有駕駛執照之有效

第六條  汽車駕駛人依本

辦法規定領有一年有效

期間駕駛執照，期間曾

依本條例受吊扣駕駛執

照處分者，於有效期間

屆滿後，不得申請換發

新照。但得依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重新經

教育訓練合格後，依第

三條第一項規定再申請

駕駛執照考驗。 

      汽車駕駛人依本辦

法規定領有一年有效期

間駕駛執照，依本條例

規定受吊銷駕駛執照處

分者，得依下列規定重

新申請駕駛執照考驗： 

一、依本條例第六十七

條規定受終身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處

分，於符合本條例

第六十七條之一規

定後，依第二條及

第三條規定辦理。 

二、其他受吊銷駕駛執

照處分，於不得考

領駕駛執照期間

後，經依第二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重

新經教育訓練合

格，得依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再申請駕

駛執照考驗。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修正第

一項，增訂汽車駕駛

人依本辦法規定「初

次」領有一年有效期

間之駕駛執照，期間

曾依本條例受吊扣駕

駛執照處分者，於有

效期間屆滿後，不得

申請換發新照，得依

規定再申請駕駛執照

考驗。所稱「初次」

領有一年有效期間之

駕駛執照，係指六年

換照期間之第一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修正第

二項，增訂汽車駕駛

人依本辦法規定「初

次」領有一年有效期

間之駕駛執照，期間

曾依本條例受吊銷駕

駛執照處分者，於有

效期間屆滿後，得依

規定再申請駕駛執照

考驗。所稱初次領有

一年有效期間之駕駛

執照，係指六年換照

期間之第一年。 

三、增訂第三項規定，汽

車駕駛人依前二項規

定初次領有一年有效

期間駕駛執照，於經

過該第一年期間後，

若於後續每年定期換

照期間有受吊扣駕駛

執照處分情形，其原

領有駕駛執照之有效

期間，至受吊扣處分

期間屆滿之日止，其



 

期間，至受吊扣處分期

間屆滿之日止，並應每

滿一年換發一次，且六

年期間另重新起算。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初次領有一年有效

期間駕駛執照，於有效

期間屆滿後，汽車駕駛

人再受吊銷駕駛執照處

分重新申請考驗合格

者，仍每滿一年換發一

次，且六年期間另重新

起算。 

免依該二項規定考

照，應依換照規定每

滿一年換發一次，並

重新起算六年觀察

期。 

四、增訂第四項規定，汽

車駕駛人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初次領有

一年有效期間駕駛執

照，於經過該第一年

期間後，若於後續每

年定期換照期間有受

吊銷駕駛執照處分情

形，其依規定考照

後，仍應每滿一年換

發一次，並重新起算

六年觀察期。 

第七條  汽車駕駛人經依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換發

駕駛執照屆滿六年期間

後，其駕駛執照換發及

申請同級車類職業駕駛

執照或高一級車類駕駛

執照考驗，依道路交通

安全規則第五十二條、

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二條

等規定辦理。 

第七條  汽車駕駛人經依

第五條第一款規定換發

駕駛執照後，其駕駛執

照換發及申請同級車類

職業駕駛執照或高一級

車類駕駛執照考驗，依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五

十二條、第六十條至第

六十二條等規定辦理。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增訂受終身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

請考驗取得駕駛執照

之汽車駕駛人定期換

照規定，定明汽車駕

駛人於六年期間內，

無受吊扣或吊銷駕駛

執照處分時，即得適

用原應適用之法令辦

理換發新照。 

二、「屆滿六年期間」，

係指持有依第三條或

第六條規定換發之有

效駕照期間累計達六

年以上者。未依規定

辦理換照致駕駛執照

逾期之期間不計入，

併予敘明。 

 


